
協調處理特別小組
召開協調會議

一、申請書不合格式無法補正，或經通

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，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不符規定者，不予受理。

三、以同一原因事實重複申請者，不予

受理。

           

     收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是否受理 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結案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需補正者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申請人於15日內補正資料

    

             30日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已補正者

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15日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作成協調紀錄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提報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備查   

函送申請人、相對人及相關人員

新竹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運作及權益受損協調處理
流程圖


